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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部分募集資金專戶注銷的公
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喬德衛

中國，深圳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喬德衛先生、仲夏女士及胡聲泳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劉曙光先生、成蘇寧先生及張甄海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區岳州先生、傅捷女士及謝蘭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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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1-047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93 号）核准，绿色动力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3,224.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7.82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1,611.68万元，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8,557.63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

威华振验字第 2000863 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批准公司开立了六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公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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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开户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经公司第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批准，已

使用 98,999.64万元募集资金置换惠州二期项目、金沙项目、平阳二期项目、

石首项目以及永嘉二期项目已预先投入的 98,999.64 万元自筹资金；已使用

置换后剩余募集资金向永嘉二期项目公司实缴资本金 1,600 万元，向惠州二

期项目公司借款 8,064.82 万元，向金沙项目公司借款 12,147.13 万元，向平

阳二期项目公司借款 8,485.96 万元，向石首项目公司借款 1,267.63 万元，

向永嘉二期项目公司借款 2,709.82 万元，向金沙项目公司以增资形式拨付

6,000万元，共计 46,275.36 万元以实施募投项目；公司已使用 39,282.63 万

元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9月30日，公司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利息）共计为64,347,710.88

元。其中，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高新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户（账号：755903860310916）与石首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在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5540434620027）已

注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告（编

号：临 2021-037）。 

由于公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尚未完

成的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信建投证券承

接，故公司同各募投项目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各专户开户银行重新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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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3 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告（编号：临 2021-041）。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平阳二期项目、永嘉二期项目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平阳绿动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577904969310711）与温州绿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622060150050）余额现已为 0，以

上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毕以上两

个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与平阳绿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的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温州绿

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

署的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 9月 30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公司继续有效使用的募集资

金专户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1 

惠州绿色动力

再生能源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惠州市惠阳支

行 

203441381001000001

84441 
8,051,116.60 

2 
贵州金沙绿色

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前海分行 
944031010000382972 56,296,594.28 

合计 64,347,710.88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12日 


